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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新聞稿         

豪車躲地下停車場仍被找到 

彰化分署拖吊後 38 萬元全繳清 

為配合國家交通安全政策，維護用路人權益，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（下

稱彰化分署）刻正強力執行「交通專案」中，彰化分署同仁發揮細心、耐心與決

心，透過與移送機關及交通主管機關建立橫向聯繫平台，精準鎖定林姓義務人

奧迪(Audi)A8百萬豪車查封執行，展現落實公權力之決心。 

義務人滯欠使用牌照稅、交通罰鍰、國道通行費及健保費等，總金額高達新臺

幣(下同)38 萬餘元，經多次催繳仍置之不理，案件自 112 年底陸續移送彰化分署執

行。雖經扣押存款及薪資，惟因義務人無足夠存款或已離職而執行成效有限，但經

調查發現，義務人名下還有一輛豪車，當年新車入手價至少 300 萬元以上，114 年 6

月間，執行同仁透過「智慧快打」機制成功鎖定該車並辦理查封。當時義務人表示

願意分期繳納，請求車輛由其保管使用，經分署同意後，義務人卻未依約履行。 

面對義務人拒不履行亦不交車，彰化分署主動出擊，透過分析停車紀錄與勾稽

帳單地址，並與移送機關及交通主管機關合作，逐步縮小搜查範圍。終於在日前於

一處公寓地下室停車場尋獲該輛豪車，當場強制執行拖吊回分署保管場，準備進行

後續拍賣程序。面對名車即將拍賣之壓力，林姓義務人終於正視強制執行之法律責

任，不到 1個月就將滯欠之 38萬餘元全數繳清，案件順利圓滿落幕。 

彰化分署強調，交通專案不僅在於徵起欠款，更希望藉由強化執行作為，促使

民眾建立守法觀念，共同維護交通秩序與道路安全，絕不容許義務人以「拖」字訣

規避義務。未來將持續強化科技執法，結合大數據分析與跨機關合作，讓違規大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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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所遁形。彰化分署並再次呼籲，若接獲相關繳款通知，請務必於期限內主動繳納，

若有經濟困難亦可主動向分署申請分期，切勿輕忽法律責任，以免遭強制執行甚至

面臨財產拍賣，得不償失。 

 

 

 

被查封的 Audi 百萬豪車 


